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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 浙 0782 民初
8364号

邵 建 平
（3301211966111994
1X）：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宾王家纺有限公司
诉被告邵建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表、判后答疑告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本
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
杨王平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虞敷洪、黄
以清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 8 时
40分在廿三里法庭二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届时你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 浙 0723 民初
2305号

章连福：本院受理
原告项再明、陈兴荣、
屠银玉与被告嘉兴市
水利工程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章连福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组织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11月21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
4030号

胡伟卓、顾岩飞：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为与被告胡伟卓、顾岩
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金永商初
字 第 4030 号 民 事 判
决书。请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181号

金淑兰：本院受理
原告黄家峰诉被告金
淑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货 款
90000元及逾期利息；
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2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1日上午
9：20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034号

张美英：本院受理
原告郑春花诉被告张
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10000元并按年
利率6%自2016年5月
3日起计息；2、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11日上午8：5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3553号

于宝珍：本院受理
原告张启高诉朱伟林与
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1
月 17 日 14 时在浙江省
十里丰监狱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247号

胡苏明、陈李芳：本
院受理原告王红福诉你
们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11月14日8时40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
1418号

王文桥：本院受理
原告邵仙钗诉你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民初字第141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2315号

张金星、张牡丹：本
院受理原告金新根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231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1461号

金成松、黄水方：本
院受理原告金荣龙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14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1419号

黄东波、徐尧腾：本
院受理原告陈晓东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141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1509号

王玲：本院受理原
告黄建新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
如下：一、准予原告黄新
建与被告王玲离婚。
二、原、被告婚生儿子黄
智昊由原告黄新建抚养
成人。本案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人民币950元，由原、被
告各半负担。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民初15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1939号

张积贮、陈玉兰：本
院受理原告黎田平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072号

徐贤东、彭晓莲：本
院受理原告许亮亮诉徐
贤东、彭晓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5072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
判长，与审判员曹德强、人
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10月31日
下午15：00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680号

徐雪果、吴开权：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与被告徐雪果、吴开权
之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26 民初 01680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816号

张超珍、陈刚生：本
院受理原告黄巧英与被
告张超珍、陈刚生之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01816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2124号

黄兴炎、郑雪娟：本
院受理原告郑炳云与被
告黄兴炎、郑雪娟之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021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2492号

张青山：本院受理原
告季德威与被告张青山
之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0249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5212号

鲍永强、柳燕蓉：本院
受理原告黄向锋诉被告
鲍永强、柳燕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
令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20000元及利息（从2014
年7月4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11月15日上
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2689号

张海防：本院受理原
告魏荣定诉被告张海防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
初 268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861
号

胡林峰、郑莉雅：本院
受理的原告姜水荣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802 民初 861 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胡林峰、郑莉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共同支付原告姜水荣人
民币8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747
号

廖美霞：本院受理原
告姚雪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802民初7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1171号

李劲伟：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802 民初 117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李劲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原告浙江衢州柯城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25000元并
支付利息（截至2015年12
月30日止为1684.77元，
之后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约定据实计算至借款实
际还清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立预261
号

朱云妹：本院受理原
告洪聪芯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限届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
3277号

卞玉玺：本院受理
原告商艾娜诉你遗嘱
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以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
届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
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
2522号

彭永刚：本院受理
原告洪小建诉彭超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252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彭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洪小建
借款30000元及利息
（以30000元为基数，
从2016年3月8日起
按照月利率 2%计算
至借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被告彭永刚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53 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698
元，减半收取349元，
保全费 350 元，合计
699 元，由被告彭超、
彭永刚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缴纳。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金卫丽：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金卫丽、郎伯
喜、曹家瑜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168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金卫
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 告 借 款 人 民 币
2999927.23元并支付
利息、逾期息（截止
2016年3月15日的利
息110208元、逾期息
为 13103.68 元，之后
自 2016 年 3 月 16 日
起按合同约定利率和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被告郎伯喜、曹
家瑜对上述款项负连
带责任。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1790 元，诉讼保
全费5000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36790元，由被告金卫
丽负担，被告郎伯喜、
曹家瑜负连带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递
交上诉状后7日内先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31790元，逾期未交纳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 局 ， 帐 号 ：
19-90000104000022
5089001，开户银行：
台州市农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宁波特升贸易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丽水市比奥斯特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波特升贸易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
还货款61096.26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2015年4月
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实际
还款日止）。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本案由代理
审判员王灯辉，人民
陪审员张耀进、周云
光依法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11月
15日9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金从挺、鲍金妹：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支行与你们
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1024 民
初 213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仙居县人民法院
郑卫泽、泮美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友进
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 及（2016）浙 1024
民初 2680 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原南
峰法庭一号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72民初61
号

肖科、毛慧慧、鲍
治波：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岱
山支行与被告肖科、
毛慧慧、鲍治波船舶
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72民初6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肖科、毛慧慧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原告本金 30 万元
及 利 息 25738.16 元
（暂计至2015年11月
19 日止，含罚息、复
利），并支付自 2015
年11月20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
率8.13‰上浮50%计
算的罚息、复利；二、
被告肖科、毛慧慧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律师费6800
元、债权登记申请费
1000元；三、被告鲍治
波对上述第一、二项
债务负连带清偿责
任；四、被告鲍治波在
履行担保责任后，有
权就其履行担保责任
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
肖科、毛慧慧追偿。
本案案件受理费6300
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肖科、毛慧慧、鲍
治波共同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一份，
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中
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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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 0782 民初
9714号

赵中海、诸葛叶
磊、周春芬：本院受理
原告刘爱玲诉被告赵
中海、诸葛叶磊、周春
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赵
中海、诸葛叶磊、周春
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原告刘爱玲诉请：依
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
付原告货款 13200 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付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王升、朱翠玉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6年10
月31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82 民初
2860号

杨英：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野狼工艺
花有限公司诉被告杨
英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782民初2860号民事
判决书。主文如下：
被告杨英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义乌市野狼工艺花有
限公司货款 17062 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按
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28元，公告费
800 元，均由被告杨英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82 民初
2535号

吴琼、刘丹：本院
受理原告义乌市安民
日用品有限公司诉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你们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253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
一、被告吴琼、刘丹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义乌市安民
日用品有限公司货款
239322 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 2016 年 2 月 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
际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二、被告吴琼、
刘丹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
市安民日用品有限公
司律师代理费 11000
元。三、驳回原告义
乌市安民日用品有限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案件受理费 6026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6676 元，由原告负
担 650 元 ，由 被 告 吴
琼 、刘 丹 负 担 6026
元。请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佛
堂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